
股票简称：*ST 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22-071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签订《备忘录》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3 月 2 日，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知豆电动

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豆汽车”）管理人签订《备忘录》，即公司有

意作为知豆汽车新重整投资人，通过参与知豆汽车重整及重整计划变更程

序，取得知豆汽车的实际控制权及自主经营权，使知豆汽车实现再生。详情

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管

理人签订<备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此后，公司积极响应，组织法务、财务等专业团队对知豆汽车开展尽职

调查，全力推进知豆汽车的重整工作。期间，因受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延缓

了公司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开展进度，但宁波市政府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

6 月 14 日专门召集了两次知豆汽车重整工作协调会，重整工作目标得以进一

步明确，截止目前，已就部分事项取得共识，获得了重要进展，但还存在一

些关键性细节事项需进一步协商解决，故未能在《备忘录》约定的 2022 年 7

月 31 日重整计划变更期限内与知豆汽车管理人签署新重整投资协议及启动

重整计划变更程序。 

为顺利完成知豆汽车重整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2022 年 8 月 2 日，公

司与知豆汽车管理人签订了《备忘录（二）》，主要内容如下： 



一、《备忘录（二）》主要内容 

甲方：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乙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1. 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备忘录项下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履行期限延长 1 个

月，即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2. 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原备忘录及新备忘录自动终止，有关约定条款

不再生效，约定事项不再履行： 

2.1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甲乙双方仍未就重整计划有关事项达成一

致意见并签署新重整投资协议的； 

2.2 新重整投资协议签署前，乙方认为知豆公司的核心底层资产不符合

其收购目标，或者乙方调整收购策略等原因，提出放弃参与知豆公司重整的； 

2.3 管理人就乙方提交的重整方案在征询金额较大的主要债权人意见

时，未获得主要债权人中的金额或人数多数债权人认可，或者乙方重整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分组审议时，同意乙方重整方案的债权人未达到法定重整计

划表决通过的标准的； 

2.4 法院依法裁定知豆公司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的； 

2.5 其他客观情况出现，双方协商一致不再履行原备忘录及新备忘录的。 

3. 为履行原备忘录及新备忘录，乙方原交纳的人民币 4000 万元意向金

继续由甲方保管。当出现新备忘录第 2 条约定终止情形时，甲方在五（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原路退还此前交纳的全部 4000 万元意向金（不计息）。 

4. 本新备忘录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

力。原备忘录与本新备忘录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新备忘录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备忘录（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将持

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八月三日 


